2023年-2025年医院满意度调查项目需求书

一、总体要求

1.项目内容： 

	调查类型
	调查内容
	调查对象
	调查期限
	调查报告完成时间

	外部服务
	患者满意度调查

（两院区）
	两院区门急诊患者、住院患者
	季度/期（共4期/年）
	每期调查结束后20日内交付完成

	内部服务
	职能部门效能测评

（荔湾院区）
	临床医技部门员工
	半年/期（共2期/年）
	

	
	员工满意度调查

（两院区）
	全体医院员工
	年度/期（共1期/年）
	


调查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每年12月31日，服务期3年（2023-2025年）
合同签订：一年一签，第一年根据服务情况后再行合同续签
测评科室：两院区涉及的门诊、住院、医技等相关科室；全院职工
调查样本量：

（1）医院患者满意度调查：

两院区每年有效样本量＞13200个。有效样本量＞3100个/季度，根据两院区调查科室数量和科室情况进行样本量分配。两院区各科室满足调查最低样本量（30个/科室/季度）。

两院区患者满意度报告分开统计，报告单独出具。

除面上调查外，视情况开展专项调查，可协助开展国家公立医院患者满意度调查。

根据每季度满意度调查结果，对排名末5位的科室单独出具分析报告。

（2）医院员工满意度调查：

职能部门效能测评：荔湾院区样本量＞600个/半年（待定），并根据医院调查科室数量和科室情况进行样本量分配。

年度员工满意度调查：两院区职工（有效样本量＞1000个/年），单出一份报告。

5.质控保证：

调查人员具备良好素质且经培训；

允许医院工作人员对原始调查数据回收，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问卷进行抽查和复核。

6.其他要求：

可根据调查需求在整体预算不变的条件下进行样本及调查内容调整；

根据医院需要，定期对调查原始数据进行深度分析；

除面上调查外，视需求开展两个重点科室或其他专项的深度调查。

二、调查的内容、方式

（一）调查内容

1．通过对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两院区门急诊、住院各科室管理水平、服务态度、服务质量、就医环境和医德医风等方面调查研究，找出优势，确定存在的不足，针对调查结果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对策和建议； 

2．了解病患对医院管理、服务等方面的满意程度，促进医院改进相关问题；

3．找出影响病患对医院不满意的因素，提出进一步完善服务工作的建议；

4．调查了解目前医院员工对医院管理及工作存在的不满意的因素，对调查的结果提出改进意见、建议。

（二）调查方式与过程
1.调查方式可不限，但须保证样本数与样本质量；

2.调查过程不过分打扰和影响医疗就医秩序。
3.患者满意度调查为分层随机抽样，样本分布需合理；

4．员工服务满意度调查可为留置调查方式。

三、调查成果

1.外部调查可根据医院各科室实际情况，实行结果赋权，调查结果能真实反映满意度水平和横向比较。
2.每年形成《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群众（病患）满意度调查报告》8份（两院区）和年度报告2份（两院区）、《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职能部门效能测评报告》2份和年度报告1份、《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员工满意度调查报告》1份。

3．具体提交报告时间：每期调查结束后20日内交付完成。

4.服务期间可根据医院需求作现场培训或调查结果分析沟通会。
四、报价要求

1、本项目采购预算最高限价为人民币25万元/年，三年打包总价控制在70万元以内。
★2、若投标人投标报价（投标单价及投标总价）低于采购预算（最高限价）75%的，均视为无效报价。

五、付款方式

第一笔款项在双方签订合同后，中标人开具发票后支付合同年度金额的30%；

余款在医院每年验收完年度报告后，中标人开具正式发票后支付，按合同逐年支付；

支付方式以银行转账方式或支票，结算时凭借以下文件：

（1）合同；

（2）乙方开具的正式发票；

